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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民生问题

利剑出鞘显成效

“慈溪市大塘江北侧浒山街道
辖区，一家口腔诊所在未取得污
水 排 入 排 水 管 网 许 可 证 的 情 况
下，直接排放医疗活动产生的污
水……”

慈溪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线
索后，迅速展开调查核实。经调
查 ， 该 诊 所 系 个 人 于 2003 年 开
设，一直未取得污水排入排水管
网许可证，却将医疗活动产生的
污水直接排放，违反了相关法律
法规的。

2018 年 11 月 5 日，慈溪检察
院分别向慈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综合行政执法局发出诉前检
察建议，建议对该诊所的行为依
法履职，并加强对辖区内污水排
入城镇排水管网的管理，防治城
镇水污染。

收到检察建议，慈溪市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综合行政执法局
高度重视，不仅责令该诊所对排
水管道混接、医疗废水未加预处
理等问题进行整改，还联合相关
职能部门及各乡镇、街道，在慈
溪市范围内开展了对 148 家民营
医疗机构的截污纳管与排水许可
专项整治行动，并将此列入慈溪
市 2019 年度十大民生工程，着力
整治医疗污水排放乱象。

守护公共利益，并未止步于
此。在市检察院牵头下，全市检
察机关集中开展了医疗污水排放
专项监督行动，向相关行政主管
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并督促
全市 800 余家医疗机构对违规排
放医疗污水问题进行整改。

“民生问题，始终是我市检察
机关公益诉讼关注的焦点。”市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检察
机关一是紧紧围绕人民群众反映
强烈的生态环境问题，聚焦违法
填埋垃圾、黑臭水体、危废倾倒
等突出问题，协同相关部门打好
污染防治攻坚战；二是强化生态
资源保护，积极办理非法捕捞、
非法占用农用地、非法捕杀野生
动物等案件，依法督促行政机关
责令违法行为人承担国家资源赔
偿 责 任 ； 三 是 聚 焦 食 品 药 品 领
域，以农贸市场、网络餐饮、学
校周边为监督重点，积极办理未
经检验的食品、不符合安全标准
的食品、未经批准的药品等公益

诉讼案件，督促相关行政机关查
处危害食品药品安全的违法行为。

从案件领域分布情况来看，
全市检察机关受理的 558 件公益
诉讼案件中，生态环境和资源保
护 领 域 公 益 诉 讼 案 件 287 件 ，占
51.4%；食品药品安全领域公益诉
讼案件 157 件，占 28.2%；国有财产
保护领域公益诉讼案件 109 件，占
19.5%；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领域
公益诉讼案件 1件，占 0.2%。

两年来，检察公益诉讼在保
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
取得良好成效。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领域，全市检察机关共督
促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置危险废
物 60 余吨，清理各类垃圾 30000
余 吨 、 清 理 占 地 面 积 170 余 亩 ，
修复被非法改变用途、占用的耕
地 50 余亩，清理被污染水域面积
16.7 亩 ， 清 理 被 污 染 水 体 约
15700 立方米，追缴生态补偿费
1800 余 万 元 ， 整 治 、 关 停 企 业
19 家 ， 增 殖 放 流 鱼 苗 270 万 余
尾；在食品药品安全领域，督促
相关行政机关依法处置不符合安
全标准的食品 18500 公斤，货值
10 万余元，督促相关行政机关依
法在食品、医疗安全领域开展专
项执法活动；在国有财产保护领
域，共督促收回国有财产权益价
值近 500万元。

探索“等外”扩容
让百姓更有获得感

最近，不少到慈城古城游览
的市民发现，儿童门票收费标准
较之前有了较大调整，身高超过
1.2 米 但 年 龄 在 6 周 岁 （含 6 周
岁） 以下的儿童，一律免票。这
一变化，与我市检察公益诉讼密
不可分。

2018 年 5 月下旬，江北检察
院在组织未成年人前往慈城古县
城开展普法教育活动中，发现该
景区在儿童门票减免标准设置上
存在违规行为——仅以身高作为
儿童享受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唯
一标准。

“这明显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 和 《关于进一步落
实青少年门票价格优惠政策的通
知》 中‘对 6 周岁 （含 6 周岁） 以
下或身高 1.2 米 （含 1.2 米） 以下
的儿童实行免票’的规定，侵害
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江北检
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调查
核实，江北检察院联合区司法局

（原法制办）、区监委，向江北区

物价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督促
其落实监督管理职责，严格执行
儿童享受门票价格优惠政策。

江北区物价局收到检察建议
后，高度重视，主动整改。2018
年 6 月，江北辖区内实行政府定
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景区已整
改到位，相关售票点进行了年龄
标准公示，对身高超过 1.2 米但年
龄在 6 周岁 （含 6 周岁） 以下的儿
童落实了免票政策，还依法依规
要求景区对 6 周岁 （不含 6 周岁）
以上 18 周岁 （含 18 周岁） 以下的
未成年人实行半票。

“这起案件，严格来说并不在
法律明确的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
讼的范围内。按照规定，公益诉
讼案件主要集中在生态环境和资
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
产保护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
几个领域。2018 年 5 月，新增了
英烈保护领域。”市检察院相关负
责人说，对于一些严重侵害公共
利益、人民群众反映较为强烈、
普通诉讼又缺乏适格主体的目前
法律规定“等外”的领域，我市
检察机关进行了审慎而又积极的
探索。

海曙检察院针对骚扰电话严
重影响公众正常生活甚至堵塞急
救电话通道的情况，进行公益诉
讼立案调查。通过向人大代表、
市民发放调查问卷、对骚扰电话
背 后 利 益 链 进 行 调 查 取 证 等 方
式，确定公益受损情况和行政机
关的职责，依法向通信管理部门
发出检察建议。

两年来，我市检察机关共探
索“等外”公益诉讼案件 4 件，
占案件总量的 0.7%。

“等外”公益诉讼的积极探
索 ， 得 到 了 社 会 公 众 的 广 泛 认
可，让人民群众通过公益诉讼有
了更多的获得感，对形成全社会
合力维护公共利益的氛围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加强公益保护

给行政机关四条建议

加强公益保护，深化法治宁波
建设，对深入推进“六争攻坚”行
动、促进宁波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新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两年 558件公益诉讼案件，给
了我们什么提醒？市检察院结合
司法实践中发现的问题，给我市
行政机关提出了四条建议。

第一，进一步厘清职责，及
时全面主动履职。

“公益诉讼案件办理过程中，
我们发现有些领域存在多头管理
导致监管缺位、少数行政部门履
职还不够及时到位的问题。例如
在建筑行业中，有的建设单位违
法排放建筑泥浆污水的问题较为
突出，当地老百姓反映也较为强
烈，环保、住建、综合行政执法
部门均负有监督管理职责，但均
未依法履行职责等。”市检察院相
关负责人解释，针对上述问题，
检察机关建议要依法、科学确定
相关行政部门职权，避免因职能
交叉导致相关职能部门不能及时
履职，从而造成监管缺位。行政
机 关 应 当 积 极 主 动 落 实 监 管 职

责，对违法问题相对集中的领域
开展专项整治，对涉及多个行政
机关的违法问题，应开展联合执
法，共同整治违法现象。

第二，要进一步规范执法程
序，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和水平。

我 市 检 察 机 关 在 办 案 中 发
现，行政机关未完全履行法定职
责的情况并非个例。如非法捕捞
行为人仅缴纳了罚款，并未履行
生态修复的法律责任；行政处罚
决定作出后，未依法进入强制执
行程序，致使行政处罚目的未能
实现；对不符合政府专项补贴申
报条件的项目予以评审立项，导
致国家财产损失；国有资产未经

法定程序被让渡等。
为此，检察机关建议，行政

机关应当恪守职权法定理念，着
力培养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意识
和行政执法素能，严格依照法定
程序履行监督管理职责，避免缺
少法定步骤、超过法定执法期限
等问题。同时加强行政执法队伍
建设，完善相关考核机制和责任
追究制度，督促行政机关切实履
行职责。

第三，重视诉前检察建议，
形成行政执法与检察司法良性互
动。

诉前程序是检察机关提起公
益诉讼的前置程序，重视诉前检
察建议，把怠于履行职责、违法
行使职权等导致公益损害的问题
解决在诉前，不仅可以节约司法
资源，更有利于减少负面效应。

检察机关建议，行政机关应
将公益诉讼工作中整改落实、回
复检察建议等情况纳入依法行政
考核指标体系，并加大对负面评
价指标的考核权重，共同推进法
治宁波建设。

第四，建立健全工作衔接机
制，构筑行政与检察协同治理格
局。

建议进一步健全行政执法与
刑事司法协作机制，规范行政执
法自由裁量权，杜绝有案不移、
有案不立、以罚代刑、以罚代偿
等现象；健全行政机关与公安机
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信息共
享、案情通报、案件移送制度，
进一步做好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
的衔接工作；进一步完善行政机
关与检察机关的信息交流共享机
制，协调解决行政执法与公益诉
讼工作联系的瓶颈问题；建立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检察公益
诉讼之间的衔接，充分发挥检察
机关在服务保障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中的职能作用。

两年来，全市检察机关收集线索586件，立案审查558件，发出诉前检察
建议344件——

用公益诉讼守护公共利益
为夯实办案基础，提升

公益诉讼案件的办理质效，
我市检察机关一方面加强内
部协作，积极从侦监、公诉
等刑事案件中深挖线索；另
一方面建立工作机制，从日
常巡查中发现线索。同时，
注重从新闻媒体报道中发掘
线索。

2018年 5月，市检察院
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成立了
公益诉讼联络站；2018 年 6
月29日，浙江三级检察机关
在全国率先挂牌成立“公益
损 害 与 诉 讼 违 法 举 报 中
心”，依法受理有关公益损
害事项的举报。

同时，我市检察机关高
度重视科技手段与公益诉
讼办案的深度融合。积极
探索智慧公益诉讼，研发
运用“甬检掌上公益”系
统、“慧察”平台对接统一
业务系统，充分利用“两
法衔接”信息共享平台等
多渠道获取案件线索；研
发应用“公益诉讼调查取
证平台”，实现证据采集智
能 化 、 证 据 固 定 即 时 化 、
证据管理规范化。

此外，各基层检察院
高度重视案件质量，市检
察 院 严 格 审 批 条 件 和 程
序 ， 把 好 案 件 事 实 认 定
关、法律适用关、程序规
范关和效果评估关，坚决
做 到 事 实 清 楚 、 证 据 确
实、法律论证严谨。

以诉前检察建议为例，
截至目前，全市检察机关共
发出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
建议 344件，已全部收到书
面回复，其中行政机关在法
定期限内回复 275件，法定
期限内回复率为94.2%。

（董小芳）

我市检察机关
努力提升办案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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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董小芳 通讯员 汪培伟

昨日上午，市检

察 院 召 开 新 闻 发 布

会，首次发布了我市

检察公益诉讼白皮书。

白皮书显示，自

2017年7月1日全国检

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

制度至今两年来，全

市检察机关收集公益

诉 讼 案 件 线 索 586

件 ， 立 案 审 查 558

件，依法向行政机关

发出诉前检察建议344

件。用公益诉讼“利

器”，守护公共利益，

在我市渐成气候。

象山港海洋牧场白石山海域，市检察院与市农业农村局联合开展增
殖放流生态修复活动。 （市检察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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